華東臺商子女學校資訊暨語言教室使用暨管理辦法

第1條 本組資訊暨語言教室之設備，係提供全校教師學生進行電腦、語言教學與教育訓練之用，特訂資訊暨語言教室使用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資訊暨語言教室開放時間：每日08:30~17:25，並配合教務處排定課表與本館維護作業時間。
第3條 資訊暨語言教室的借用，分為每學期固定課程與臨時借用：
（1） 固定課程：以一學期為限，教務處排定須使用資訊暨語言教室之課程，教師無須提出借用申請，屆時教師學生依時間到所安排之教室上課即可。
（2） 臨時借用：請填寫借用申請單，交給資訊室助理登記管理。
（3） 綜合活動課程：若該社團的上課地點固定在資訊暨語言教室，比照固定課程方式處理；若是臨時借用，依臨時借用程序辦理借用。
（4） 教室借用上發生衝突，借用優先原則依次為「固定課程」、「臨時借用」；其次再依提出申請時間先後處理。
第4條 學生進入資訊暨語言教室前，須請資訊室助理開門，不得私自進入。
第5條 學生進入資訊暨語言教室後，依規定坐在固定位子，並確實填寫電腦使用登記表，記錄電腦的使用狀況。
第6條 若進行語言練習需要使用耳麥，請於上課前至資訊室借用。
第7條 進行資訊暨語言教室後，須遵守下列行為：
（1） 嚴禁攜帶飲食、潮濕雨具進入電腦教室，並保持教室的整潔。
（2） 嚴禁打電動，電腦教室禁止看影片。
（3） 不得將電腦使用於色情、賭博、暴力、詐欺等違法行為。
（4） 不可故意將有病毒的軟體，帶入資訊暨語言教室使用。
（5） 不得刪改他人的檔案、資料與程式。
（6） 愛惜公物，發現故障能即時報修，損壞物品時會照價賠償。
（7） 使用電腦時請依正常程序操作，若有問題請向指導老師或管理人員詢問。
（8） 請勿任意直接關機，使用完畢後請依正常程序關機，並把設備、椅子歸位放好。
（9） 不亂丟垃圾，保持安靜。
第8條 班級因固定課程使用資訊暨語言教室須遵守下列規定：
（1） 請指派每位學生固定的座位，並將名單交給資訊室。
（2） 請任課老師確實督導學生遵守第七條規定，並列入學生期末成績評量項目之一。
（3） 資訊室人員會不定時巡視學生是否有違反第七條相關規定。
（4） 學生有違反上述規定者，會將名單交由任課老師處理。
第9條 若未遵守上述行為，將施行下列處罰：
（1） 隨時可被要求立即終止使用。
（2） 經勸告不聽，態度惡劣者，得禁止借用語言教室與記警吿處分。
第10條 [bookmark: _GoBack]本辦法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